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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輯
那志良與故宮國寶遷峨眉

那
志
良
與
故
宮
國
寶
遷
峨
眉

魏
奕
雄

國
寶
遷
峨
嵋

從
一
九
三
三
年
二
月
五
日
夜
到
五

月
底
，
故
宮
博
物
院
的
一
萬
三
千
多
箱

文
物
，
連
同
北
京
古
物
陳
列
館
，
國
子

監
、
頤
和
園
等
處
的
六
千
多
箱
，
共
一

萬
九
千
多
箱
，
分
五
批
由
火
車
秘
密
運

往
上
海
法
租
界
，
一
九
三
六
年
十
二
月

全
部
轉
移
到
南
京
朝
天
宮
。
一
九
三
七

年
蘆
溝
橋
事
變
後
，
南
京
多
次
遭
到
日

軍
飛
機
轟
炸
，
十
一
月
至
十
二
月
國

寶
又
分
三
路
西
遷
：
南
路
八
十
箱
經
長

沙
、
桂
林
、
貴
陽
到
達
安
順
，
後
來
再

遷
巴
縣
；
中
路
九
千
三
百
三
十
一
箱
經

漢
口
、
宜
昌
、
重
慶
、
宜
賓
到
樂
山
；

北
路
七
千
二
百
八
十
八
箱
經
鄭
州
、
西

安
、
寶
雞
、
漢
中
、
成
都
到
峨
眉
。
還
有

二
千
九
百
多
箱
仍
藏
南
京
。
北
路
自
寶
雞

到
峨
眉
，
由
那
志
良
主
其
事
。

那
志
良
，
字
心
如
，
生
於
一
九○

八
年
，
滿
族
，
北
京
宛
平
人
。
一
九
二
五

年
一
月
，
年
方
十
七
進
入
故
宮
，
相
繼
參

與
清
室
善
後
委
員
會
點
收
故
宮
文
物
和
故

宮
博
物
院
的
成
立
，
將
畢
生
精
力
都
獻
給

了
故
宮
博
物
院
的
建
設
和
發
展
。
他
深
入

研
究
玉
器
、
石
鼓
，
是
我
國
著
名
的
玉
器

專
家
，
著
有
︽
玉
器
通
釋
︾
、
︽
古
玉
鑑

裁
︾
、
︽
玉
器
辭
典
︾
、
︽
古
玉
論
文

集
︾
、
︽
古
玉
圖
籍
匯
刊
︾
等
，
還
有

︽
石
鼓
通
論
︾
、
︽
璽
印
通
釋
︾
、
︽
晉

唐
以
來
書
畫
家
收
藏
家
印
譜
︾
、
︽
中
國

古
物
通
鑑
︾
、
︽
典
守
故
宮
國
寶
七
十

年
︾
等
傳
世
。

本
來
那
志
良
是
負
責
南
路
文
物
遷

運
的
。
當
他
押
運
著
故
宮
最
精
華
的
八
十

箱
由
南
京
經
武
漢
到
長
沙
，
藏
於
湖
南
大

學
圖
書
館
後
，
一
九
三
七
年
十
二
月
中
旬

接
到
故
宮
博
物
院
院
長
馬
衡
的
電
報
，
要

他
立
即
趕
到
漢
口
，
接
受
新
任
務
。
待
他

抵
達
漢
口
，
即
被
派
往
陝
西
，
負
責
北
路

文
物
的
遷
運
。
當
時
北
路
七
千
多
箱
已

由
馬
衡
的
兒
子
馬
彥
祥
等
人
押
運
到
了
寶

雞
，
存
於
城
內
關
帝
廟
和
城
隍
廟
。
那
志

良
接
手
後
，
主
持
︽
運
存
寶
雞
文
物
箱
號

清
冊
︾
的
編
制
工
作
，
因
為
從
南
京
倉
促

撤
出
的
文
物
，
裝
車
時
只
記
了
箱
數
，
而

沒
有
記
箱
號
，
這
樣
不
便
查
尋
。
此
事
處

完
不
久
，
一
九
三
八
年
一
月
，
國
民
政
府

行
政
院
命
令
立
即
將
寶
雞
的
文
物
運
存

漢
中
。
那
志
良
與
助
手
吳
玉
璋
等
趕
往
漢

中
，
與
漢
中
專
員
商
議
存
放
地
點
，
選
定

了
南
鄭
縣
的
文
廟
和
褒
城
縣
宗
營
鎮
的
馬

家
祠
堂
、
范
家
祠
堂
、
大
廟
。

那
志
良
爭
取
到
了
軍
事
委
員
會
西
安

行
營
的
幫
助
，
以
軍
用
卡
車
從
一
九
三
八

年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開
始
裝
運
，
共
分
四
批

翻
越
秦
嶺
，
到
四
月
十
日
，
歷
時
四
十
八

天
，
全
部
運
到
漢
中
。
其
中
第
四
批
遇

到
大
雪
阻
礙
，
路
上
積
雪
二
三
尺
厚
，

抗
日
戰
爭
期
間
，
故
宮
博
物
院
收
藏
的
眾
多
文
物
南
遷
，
以
避
免
落
入
日
寇
手

中
，
其
中
七
千
箱
多
存
於
四
川
峨
眉
長
達
七
年
。
擔
任
故
宮
博
物
院
峨
眉
辦
事
處

主
任
的
是
那
志
良
先
生
，
他
為
南
遷
國
寶
的
安
全
費
盡
了
心
血
。

道
路
根
本
看
不
清
，
汽
車
搖
搖
晃
晃
，
不

是
碰
到
石
頭
，
就
是
陷
入
窩
坑
。
車
隊
被

迫
停
在
一
個
小
村
莊
邊
，
押
運
人
員
和
司

機
飢
寒
交
迫
，
怨
聲
不
斷
。
那
志
良
得
到

消
息
，
立
即
派
人
買
了
大
批
食
物
送
去
。

後
來
在
車
輪
上
拴
了
鐵
鏈
，
好
不
容
易
才

安
全
到
達
漢
中
。
存
貯
期
間
，
曾
發
生
一

名
守
護
馬
家
祠
堂
的
士
兵
不
慎
手
榴
彈
墜

地
，
炸
死
值
班
士
兵
三
名
，
彈
片
擊
中
四

個
文
物
箱
。
有
一
箱
內
的
一
件
乾
隆
款
白

地
青
花
瓷
器
被
炸
碎
。
另
一
箱
內
的
一
件

彩
花
龍
瓷
瓶
受
傷
，
其
餘
二
箱
內
的
文
物

無
恙
，
僅
傷
及
箱
件
外
表
。

沒
想
到
，
在
漢
中
才
住
了
一
個
多

月
，
又
得
到
立
刻
轉
運
成
都
的
命
令
。

按
照
馬
衡
院
長
選
定
的
地
點
，
那
志

良
歷
盡
千
辛
萬
苦
，
押
運
到
了
成
都
大
慈

寺
，
中
途
在
川
北
廣
元
轉
換
汽
車
。
經
過

綿
陽
附
近
時
，
一
輛
卡
車
不
慎
從
一
座
臨

時
搭
建
的
便
橋
上
翻
到
了
河
灘
，
幸
好
沒

有
落
到
水
中
去
，
所
載
都
是
圖
書
檔
案
類

文
物
，
車
毀
而
文
物
無
損
。
自
一
九
三
八

年
五
月
至
一
九
三
九
年
三
月
陸
續
運
完
，

歷
時
十
個
月
。
成
立
了
故
宮
博
物
院
成
都

辦
事
處
，
那
志
良
為
辦
事
處
主
任
。

1938年，載著文物由漢中遷往成都的新綏公司卡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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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在
存
南
鄭
和
褒
城
的
文
物
還
有
一

部
份
尚
未
開
運
成
都
時
，
又
接
到
急
令
：

限
於
一
九
三
九
年
五
月
底
前
全
部
運
離
成

都
，
另
擇
存
放
地
點
。
馬
衡
決
定
遷
往
峨

眉
縣
︵
今
峨
眉
山
市
︶
，
指
定
那
志
良
全

權
負
責
辦
理
。

那
志
良
知
道
，
從
成
都
到
峨
眉
，
五

月
底
根
本
運
不
完
。
他
派
科
員
牛
德
明
先

到
峨
眉
做
準
備
工
作
，
自
己
去
了
彭
山
，

物
色
了
一
所
學
校
和
一
座
廟
宇
作
為
臨
時

儲
備
所
。
先
將
一
部
份
文
物
搬
到
離
成
都

很
近
的
彭
山
，
以
符
合
五
月
底
前
全
部
運

出
成
都
的
命
令
，
再
轉
運
到
峨
眉
。
另
一

部
份
直
接
由
成
都
運
峨
眉
，
也
只
好
以
這

樣
的
對
策
來
回
應
了
。

這
樣
，
故
宮
博
物
院
成
都
辦
事
處
就

管
轄
著
漢
中
︵
南
鄭
︶
、
褒
城
、
廣
元
、

成
都
、
彭
山
和
峨
眉
六
個
臨
時
辦
事
處
，

但
每
個
辦
事
處
都
只
有
一
人
負
責
，
分
別

是
南
鄭
薛
希
倫
、
褒
城
梁
廷
煒
、
廣
元
曾

湛
瑤
、
成
都
吳
玉
璋
、
彭
山
鄭
世
文
、
峨

眉
牛
德
明
，
另
有
吳
鳳
培
、
劉
承
琮
、
馬

惠
深
、
牛
德
善
、
華
友
鶴
五
人
分
別
擔
任

押
運
工
作
。
他
們
都
是
故
宮
博
物
院
的
職

員
，
自
一
九
三
三
年
二
月
從
北
京
出
發
以

來
，
一
直
為
文
物
的
遷
徙
忙
碌
奔
波
。

實

際

上

，

在

成

都

的

文

物

於

一
九
三
九
年
六
月
四
日
才
會
全
部
運
離
成

都
，
至
七
月
十
一
日
成
都
和
彭
山
轉
運
站

的
全
部
運
抵
峨
眉
，
存
放
於
縣
城
東
門
外

的
大
佛
寺
和
西
門
外
的
武
廟
。
其
間
六

月
十
一
日
，
日
本
二
十
七
架
飛
機
轟
炸

成
都
春
熙
路
、
鹽
市
口
等
繁
華
地
帶
，

炸
死
二
百
多
人
，
傷
四
百
多
人
，
毀
房

四
千
七
百
多
間
，
幸
好
全
部
文
物
已
於
數

天
前
悉
數
運
出
了
成
都
大
慈
寺
。

到
了
峨
眉
後
，
那
志
良
才
知
道
，
他

們
剛
離
開
寶
雞
不
久
，
寶
雞
就
挨
了
日
軍

轟
炸
，
漢
中
南
鄭
文
廟
和
漢
中
火
車
站
也

在
文
物
全
部
遷
走
後
被
炸
了
，
心
中
幸
慶

每
次
都
是
先
撤
後
炸
，
逢
兇
化
吉
。
他
認

為
，
這
是
因
為
﹁
古
物
有
靈
，
炸
不
到
，

摔
不
碎
﹂ 

。

國
寶
在
峨
眉

七
千
箱
文
物
大
部
分
存
放
在
大
佛

寺
裡
。
這
是
明
代
萬
曆
年
間
無
窮
禪
師
八

方
化
緣
費
時
十
五
年
修
成
的
十
方
叢
林
，

佔
地
百
畝
，
五
進
院
落
，
禪
房
一
百
四
十

多
間
，
殿
宇
宏
敞
，
壯
麗
雄
偉
。
那
志
良

將
大
殿
及
其

連
的
廂
房
，
都
用
來
作
庫

房
，
其
他
房
子
仍
由
僧
人
做
佛
事
和
居

住
。
中
間
築
了
道
牆
，
分
隔
開
來
，
以
便

管
理
。
寺
的
正
門
，
不
便
通
汽
車
，
那
志

良
徵
得
和
尚
的
同
意
，
在
寺
的
後
面
開
了

一
道
門
，
汽
車
可
以
直
接
開
到
院
內
。
方

便
文
物
的
運
輸
。
原
先
這
裡
有
很
多
旅
遊

者
來
參
觀
，
自
從
存
放
了
文
物
，
就
謝
絕

遊
客
了
。
寺
內
大
殿
地
面
堅
實
，
十
分
適

合
堆
放
文
物
箱
子
。
有
些
廂
房
的
地
板
已

經
朽
壞
，
只
好
拆
去
，
重
新
鋪
設
。
和
尚

提
意
見
了
：
怎
麼
亂
拆
呢
？
那
志
良
請
來

當
家
和
尚
，
一
同
實
地
察
看
了
一
遍
，
凡

拆
了
破
舊
地
板
的
，
都
折
價
予
以
賠
償
。

又
令
人
繪
製
院
內
平
面
圖
，
標
明
借
用
的

房
屋
，
簽
訂
了
租
用
合
同
，
付
了
一
筆
租

金
。
和
尚
也
積
極
配
合
保
護
文
物
，
雙
方

都
很
滿
意
。
故
宮
博
物
院
峨
眉
辦
事
處
就

設
在
大
佛
寺
裡
，
警
衛
部
隊
一
個
連
，
也

以
這
裡
做
營
房
。

峨
眉
武
廟
是
供
奉
關
羽
、
岳
飛
的
，

也
稱
作
﹁
關
岳
廟
﹂
，
現
已
不
存
，
遺
址

在
今
峨
眉
一
中
內
。
當
時
已
經
荒
蕪
，
關

1938年，南鄭文廟，左起依次為那志良、粱廷煒、吳振鯤、曹錦如、吳玉璋。

那志良等在成都參觀望江公園薛濤井（左三為那志良）

峨眉武廟西配殿

岳
塑
像
都
倒
塌
了
，
住
著
幾
個
流
浪
漢
。

那
志
良
給
他
們
分
別
發
了
少
量
搬
遷
費
，

打
發
走
了
。
然
後
，
請
來
泥
水
匠
，
用
磚

頭
砌
了
圍
牆
，
以
策
安
全
。
院
內
也
作
了

全
面
修
整
，
地
面
重
新
鋪
地
磚
，
安
了
許

多
木
架
。
牛
德
明
將
支
木
架
的
木
墩
設
計

成
凹
字
形
，
凹
口
的
寬
度
完
全
與
木
架
底

杠
相
切
，
穩
固
而
又
能
通
風
防
蟲
，
免
受

潮
溼
的
威
脅
。
他
們
細
緻
地
編
制
了
各
房

堆
放
的
木
箱
號
碼
索
引
，
以
方
便
查
找
。

武
廟
西
配
殿
藏
置
石
鼓
十
個
，
相

傳
是
周
宣
王
時
代
實
則
秦
代
的
遺
物
，
每

個
重
約
一
千
公
斤
，
因
其
刻
有
介
於
籀
與

篆
的
四
百
多
字
，
笨
重
而
珍
貴
。
那
志
良

用
木
板
在
西
配
殿
裡
隔
出
一
小
間
作
為
宿

舍
。
白
天
到
大
佛
寺
內
辦
事
處
辦
公
，
晚

上
住
宿
武
廟
，
夜
夜
面
對
石
鼓
，
研
究
石

鼓
資
料
，
臨
寫
石
鼓
文
。
後
來
寫
成
專
著

︽
石
鼓
通
考
︾
。
一
九
五
八
在
台
灣
出

版
。

鑒
於
樂
山
城
區
一
九
三
九
年
和

一
九
四
一
年
兩
次
遭
受
日
軍
轟
炸
，
峨
眉

大
佛
寺
周
圍
的
民
房
多
為
草
房
，
易
燃
，

一
九
四
二
年
冬
，
為
安
全
起
見
，
存
於
大

佛
寺
的
全
部
文
物
，
都
轉
到
峨
眉
城
南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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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里
左
右
的
土
主
廟
和
許
氏
祠
堂
。
那
志

良
派
吳
玉
璋
住
許
祠
、
調
樂
山
梁
匡
忠
來

峨
眉
管
土
主
廟
、
武
廟
庫
房
由
薛
希
倫
女

士
看
護
、
辦
事
處
也
遷
到
武
廟
內
。

二○

一○

年
五
月
十
一
日
，
峨
眉

山
博
物
館
館
長
陳
黎
清
從
峨
眉
山
市
檔

案
館
裡
查
找
到
了
故
宮
博
物
院
峨
眉
辦
事

處
的
一
組
檔
案
資
料
，
包
括
國
民
政
府
行

政
院
秘
書
處
民
國
三
十
二
年
︵
一
九
四
三

年
︶
十
一
月
十
日
核
定
故
宮
博
物
院
峨
眉

辦
事
處
代
金
食
米
的
鉛
印
填
空
通
知
單
、

故
宮
博
物
院
峨
眉
辦
事
處
民
國
三
十
三
年

︵
一
九
四
四
年
︶
六
月
二
十
一
日
向
糧
食

部
四
川
糧
食
儲
運
局
峨
眉
縣
倉
庫
請
領
食

米
︵
公
糧
︶
的
手
寫
公
函
並
附
請
領
公
糧

名
冊
、
四
川
省
糧
食
儲
運
局
和
峨
眉
縣
倉

庫
分
別
同
意
領
米
的
五
份
相
關
批
覆
，
共

十
六
開
紙
九
頁
。
雖
然
已
經
發
黃
變
脆
，

有
兩
頁
略
有
破
損
而
殘
缺
幾
個
字
，
但
都

可
參
照
其
他
頁
上
的
文
字
予
以
補
齊
。

這
是
迄
今
從
峨
眉
山
市
境
內
找
到
的

有
關
故
宮
國
寶
藏
峨
眉
的
首
批
信
物
，
十

分
難
得
，
為
深
入
研
究
故
宮
國
寶
南
遷
提

供
了
寶
貴
的
第
一
手
資
料
。

茲
將
其
中
的
名
冊
兩
頁
，
照
錄
於

下
：

國
立
北
平
故
宮
博
物
院
峨
眉
辦
事
處

︵
民
國
︶
三
十
三
年
度
員
役
請
領
公
糧
名
冊

上
錄
名
冊
告
訴
我
們
，
一
九
四
四
年

故
宮
博
物
院
峨
眉
辦
事
處
的
職
工
情
況
有

了
變
化
。
共
有
職
員
五
人
：
那
志
良
、
吳

玉
璋
、
粱
匡
忠
、
吳
鳳
培
、
陳
明
，
公
役

四
人
：
張
有
貴
、
王
承
林
、
王
振
楷
、
牛

仁
堂
。
這
些
公
役
的
名
字
，
是
以
前
任
何

文
獻
包
括
那
志
良
的
回
憶
錄
︽
典
守
故
宮

國
寶
七
十
年
︾
都
不
曾
記
載
的
，
實
屬
難

能
可
貴
。
名
冊
中
的
﹁
書
記
陳
明
﹂
，
那

志
良
書
中
也
沒
有
提
及
，
只
出
現
在
這
組

檔
案
中
。

表
中
所
列
職
員
和
公
役
有
明
顯
差

異
：
職
員
用
﹁
到
職
年
月
日
﹂
，
填
寫
了

年
齡
；
公
役
用
﹁
到
差
年
月
日
﹂
，
沒
有

寫
出
年
齡
。
從
公
役
王
承
林
、
王
振
楷
、

牛
仁
堂
分
別
於
民
國
三
十
年
或
三
十
一
年

︵
一
九
四
一∼

一
九
四
二
︶
到
差
，
可
以

推
斷
是
從
峨
眉
當
地
僱
請
的
。
據
莊
靈
先

生
告
知
，
王
振
楷
、
牛
仁
堂
二
人
，
都
跟

隨
文
物
到
了
台
灣
，
繼
續
任
職
故
宮
，
直

到
屆
齡
退
休
。
而
﹁
堆
工
張
有
貴
﹂
係

二
十
四
年
八
月
︵
一
九
三
五
年
八
月
︶
到

差
，
說
明
他
是
在
別
的
地
方
雇
請
的
，
很

可
能
是
在
上
海
時
雇
請
的
，
因
為
故
宮
文

物
南
遷
自
一
九
三
三
年
二
月
至
一
九
三
六

年
十
二
月
期
間
，
都
存
於
上
海
法
租
界
。

爾
後
，
張
有
貴
又
隨
同
文
物
一
同
輾
轉
到

峨
眉
。
公
役
的
職
責
是
修
繕
房
屋
、
木

架
、
木
箱
，
遇
晴
天
翻
曬
文
物
時
搬
動
文

物
箱
子
。
那
時
候
峨
眉
沒
有
自
來
水
，
用

水
全
靠
公
役
從
河
裡
去
挑
。
他
們
默
默
無

聞
地
為
保
護
文
物
做
出
了
貢
獻
，
我
們
理

應
記
住
他
們
的
名
字
。

因
為
故
宮
博
物
院
是
國
民
政
府
行
政

院
的
直
屬
單
位
，
所
以
其
員
工
的
薪
酬
由

民國32年行政院秘書處核定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峨眉辦事處職員及公役通知單及請領公糧名冊

甲、職員部份

職別 姓名 性別 年齡 到職年月日 每月應領米數

科長 那志良 男 三七 十四年一月 壹石

科員 吳玉璋 男 四○ 十四年九月 壹石

書記 粱匡忠 男 二○ 三十年七月 陸斗

書記 吳鳳培 男 三二 三十二年八月 壹石

書記 陳明 男 四二 三十二年十二月 壹石

乙、公役部份

擔任工作 姓名 性別 到差年月日 每月應領米數

堆工 張有貴 男 二十四年八月 陸斗

公役 王承林 男 三十一年八月 陸斗

公役 王振楷 男 三十一年八月 陸斗

公役 牛仁堂 男 三十年二月 陸斗

職工總計人數九人　米數柒市石

行
政
院
秘
書
處
核
定
。
我
們
從
這
次
查
找

到
的
編
號
為
﹁
政
字
第
一
三
四
六
六
號
﹂

的
﹁
行
政
院
審
核
請
領
食
米
通
知
單
﹂
第

一
聯
中
得
知
，
故
宮
博
物
院
峨
眉
辦
事
處

民
國
三
十
二
年
七
月
至
十
二
月
的
食
米
為

每
月
柒
石
，
從
請
領
公
糧
名
冊
上
得
知
，

三
十
三
年
度
也
是
每
月
柒
石
。
行
政
院
秘

書
處
的
通
知
單
右
側
有
四
條
﹁
注
意
﹂
事

項
，
第
二
條
寫
明
﹁
換
取
代
金
應
按
公
務

員
戰
時
生
活
補
助
辦
法
第
一
條
之
規
定
，

逕
洽
經
發
機
關
辦
理
﹂
，
表
明
是
以
公
糧

﹁
代
金
﹂
作
為
工
資
。
第
三
條
規
定
﹁
領

麵
粉
者
應
照
行
政
院
核
定
袋
數
，
每
袋
扣

發
米
兩
斗
，
領
代
金
者
得
扣
代
金
米
兩

斗
﹂
。
這
麼
具
體
的
規
定
，
都
由
行
政
院

秘
書
處
發
文
，
表
明
那
時
候
由
於
戰
爭
財

政
經
費
很
緊
，
公
務
員
包
括
故
宮
職
員
都

只
能
領
米
代
充
工
資
，
日
子
十
分
清
苦
。

查
︽
辭
海
︾
，
一
石
︵
也
寫
作
一
市
石
︶

為
一
百
二
十
市
斤
，
一
石
為
十
斗
，
但
是

不
同
歷
史
時
期
，
石
折
合
市
斤
數
量
差
別

很
大
。警

衛
部
隊
是
國
民
革
命
軍
第
五
師

的
一
個
連
，
一
九
四○

年
由
第
二
十
九

師
的
一
個
連
換
防
。
一
九
四
一
年
初
，
第

王振楷和牛仁堂攝於霧峰北溝的庫房中（莊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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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輯
那志良與故宮國寶遷峨眉

二
十
九
師
奉
調
出
川
抗
日
，
改
派
軍
事
委

員
會
直
屬
特
務
團
二
營
六
連
接
替
，
連
長

王
振
中
。
警
衛
樂
山
縣
安
谷
鄉
文
物
的
第

五
連
，
也
屬
二
營
，
營
部
在
樂
山
。

一
九
四
五
年
，
駐
樂
山
的
第
五
連

與
駐
峨
眉
的
第
六
連
對
調
，
直
至
文
物
遷

往
重
慶
。
一
九
四
二
年
的
一
天
，
因
為
多

日
沒
有
吃
肉
，
三
個
士
兵
出
去
打
狗
。
沒

想
到
一
槍
射
過
去
，
狗
沒
打
到
，
卻
打
死

了
一
個
人
。
那
志
良
聞
訊
，
趕
緊
和
連
長

一
起
到
喪
家
慰
問
，
說
是
不
小
心
走
火
誤

射
，
答
應
懲
凶
、
撫
卹
，
賠
付
了
一
筆
錢

才
擱
平
。

一
九
四
三
年
六
月
八
日
，
靠
近
西

門
的
一
家
鴉
片
館
，
因
癮
君
子
亂
扔
的
煙

蒂
燒
著
了
墊
床
的
穀
草
，
燃
成
大
火
，
相

鄰
的
油
坊
很
快
也
成
燎
原
，
烈
焰
沖
天
。

武
廟
離
西
門
很
近
，
那
裡
有
一
大
片
茅
草

房
。
那
志
良
見
狀
，
立
即
命
令
守
軍
一
位

排
長
迅
速
帶
著
二
十
多
個
士
兵
去
救
火
。

那
時
候
峨
眉
還
沒
有
自
來
水
，
故
宮
帶
來

的
消
防
水
槍
不
起
作
用
。
那
志
良
叫
他
們

拆
房
子
，
隔
出
一
段
距
離
來
，
免
得
大
火

延
出
西
門
，
危
及
武
廟
裡
的
國
寶
。
可

是
，
誰
也
不
讓
士
兵
拆
自
己
的
房
子
。
這

時
，
火
乘
風
勢
越
來
越
猛
，
蔓
向
西
門
越

來
越
近
，
那
志
良
和
排
長
趕
緊
找
到
保

長
，
告
訴
他
：
﹁
將
西
門
外
所
有
的
住

房
、
店
館
、
豬
舍
全
部
拆
除
。
如
果
大
火

燒
不
出
西
門
，
所
有
被
拆
的
由
故
宮
博
物

院
負
責
賠
償
；
如
果
大
火
燒
出
了
西
門
，

我
們
概
不
負
責
。
﹂
保
長
同
意
了
。
眾
士

兵
拼
盡
全
力
拆
房
。
剛
將
西
門
外
一
排
草

房
拆
完
、
大
火
就
竄
出
西
門
，
一
個
小
廟

的
道
士
被
燒
死
了
，
但
是
不
可
能
再
向
西

蔓
延
了
。
火
勢
漸
弱
，
終
被
撲
滅
。
武
廟

安
然
渡
過
這
一
劫
，
好
險
。

事
後
檢
查
，
與
那
家
鴉
片
館
相
近

的
縣
政
府
、
郵
局
、
銀
行
等
，
都
不
同
程

度
被
焚
燒
。
那
志
良
當
晚
派
警
衛
連
長
到

蘇
稽
去
，
向
重
慶
馬
衡
院
長
發
送
平
安
電

報
，
又
將
此
事
始
末
寫
了
一
份
詳
細
的
報

告
上
報
和
存
檔
。

每
逢
天
氣
晴
朗
時
，
庫
存
的
文
物

要
攤
在
院
裡
翻
曬
，
周
圍
由
士
兵
嚴
密

戒
守
。
因
為
那
志
良
精
通
英
文
，
被
峨
眉

縣
中
學
聘
為
兼
職
英
語
教
師
。
他
的
三
位

學
生
，
有
幸
跟
隨
他
觀
看
了
一
次
翻
曬
的

服
飾
、
玉
器
，
兵
器
和
奏
摺
四
類
文
物
。

其
中
一
位
名
叫
譚
永
富
的
峨
眉
弟
子
，
在

︽
西
部
散
文
︾
二○

○

九
年
第
二
期
發
表

一
篇
題
為
︽
國
寶
目
睹
記
︾
的
回
憶
錄
，

詳
細
的
記
述
了
他
於
一
九
四
五
年
盛
夏
在

武
廟
裡
觀
賞
翻
曬
文
物
的
情
景
，
特
別
點

到
張
飛
的
︿
丈
八
蛇
矛
﹀
和
︿
翠
玉
白

菜
﹀
。
那
翠
玉
白
菜
是
清
代
匠
人
巧
妙
利

用
一
塊
半
綠
半
灰
的
璞
玉
精
雕
而
成
，
灰

白
的
地
方
雕
作
菜
幫
，
翠
綠
部
份
雕
成
菜

葉
，
上
面
還
攀
著
兩
隻
蟈
蟈
︵
螽
斯
︶
，

栩
栩
如
生
。
這
是
光
緒
皇
帝
瑾
妃
珍
妃
兩

姊
妹
的
父
母
送
的
嫁
妝
之
一
。
白
菜
寓
清

白
之
意
，
蟈
蟈
繁
殖
力
極
強
，
希
望
多
生

貴
子
。
現
在
，
它
是
台
北
故
宮
博
物
院
的

鎮
館
之
寶
，
成
為
大
陸
遊
客
赴
台
旅
遊
必

看
的
寶
貝
，
許
多
人
買
了
複
製
品
回
來
作

紀
念
。
而
它
原
先
就
存
在
峨
眉
武
廟
裡
。

一
九
四
四
年
秋
，
符
溪
河
洪
水
沖
塌

大
佛
寺
山
門
，
幸
虧
國
寶
已
於
兩
年
前
轉

移
。
該
寺
從
此
衰
落
。
一
九
五
二
年
改
為

糧
倉
。
一
九
九
八
年
至
二○

○

八
年
修
成

的
峨
眉
大
佛
禪
院
，
即
是
沿
用
此
寺
名
字

另
行
擇
地
重
建
的
。

國
寶
離
峨
眉

一
九
四
五
年
八
月
抗
日
戰
爭
勝
利

後
，
開
始
著
手
準
備
將
存
放
於
巴
縣
、

峨
眉
、
樂
山
的
文
物
匯
集
重
慶
，
再
轉
南

京
。
那
志
良
是
峨
眉
文
物
東
運
的
總
隊

長
。
一
九
四
六
年
五
月
十
五
日
，
那
志
良

租
用
新
綏
汽
車
公
司
卡
車
一
輛
，
裝
了

二
十
多
箱
文
物
，
先
到
成
都
，
找
到
四
川

省
公
路
局
一
位
副
局
長
，
同
行
到
重
慶
，

為
的
是
一
起
檢
查
路
況
。
他
們
議
定
，
其

後
文
物
運
輸
路
線
由
峨
眉
經
樂
山
、
榮

縣
、
內
江
到
重
慶
。
其
中
榮
縣
至
內
江
的

路
況
最
差
，
坑
坑
窪
窪
，
難
以
通
行
，
決

定
由
故
宮
借
錢
給
四
川
公
路
局
抓
緊
時
間

修
復
。之

後
，
由
川
湘
公
路
局
的
汽
車
運

送
。
六
月
十
八
日
，
首
批
五
輛
卡
車
排
列

在
南
門
口
，
近
百
名
士
兵
守
衛
著
。
十
多

輛
木
板
車
從
西
門
方
向
將
一
箱
箱
文
物
拉

來
，
卸
下
，
再
裝
上
卡
車
，
然
後
由
那
志

良
指
揮
，
浩
浩
蕩
蕩
開
往
樂
山
方
向
，
直

達
重
慶
。
這
樣
來
回
跑
了
幾
趟
，
共
動
用

卡
車
二
百
五
十
六
輛
次
，
至
九
月
十
日
，

才
全
部
運
完
。
自
一
九
三
九
年
六
月
至

一
九
四
六
年
九
月
，
故
宮
文
物
存
放
峨
眉

共
七
年
又
三
個
月
。
那
志
良
從
此
離
開
了

典
守
七
年
的
峨
眉
。

到
了
重
慶
，
藏
入
海
棠
溪
向
家
坡

山
腳
原
國
民
政
府
經
濟
部
貿
易
委
員
會

的
庫
房
，
稱
作
故
宮
博
物
院
重
慶
丙
組
辦

事
處
，
由
原
峨
眉
辦
事
處
的
職
員
負
責
管

理
，
那
志
良
仍
任
辦
事
處
主
任
。
甲
組
是

巴
縣
遷
來
的
，
位
於
向
家
坡
山
頂
倉
庫
。

樂
山
轉
運
來
的
為
乙
組
，
入
存
向
家
坡
山

腰
一
帶
的
庫
房
。

文
物
遷
離
峨
眉
前
夕
，
故
宮
博
物

院
將
國
民
政
府
頒
贈
的
﹁
功
侔
魯
壁
﹂
巨

匾
，
送
交
武
廟
、
土
主
廟
和
許
祠
。
這
是

當
時
國
家
最
高
領
導
機
構
對
峨
眉
人
民
保

護
國
寶
的
高
度
讚
許
。

故
宮
文
物
在
砲
火
和
硝
煙
中
南
遷
，

可
謂
史
無
前
例
的
文
物
﹁
長
征
﹂
，
在
中

國
和
世
界
文
化
保
護
史
上
寫
下
了
悲
壯
的

一
頁
。
七
千
多
箱
文
物
在
峨
眉
七
年
多
時

間
無
一
損
壞
，
無
一
丟
失
。
一
九
四
六
年

五
月
，
國
民
政
府
頒
給
那
志
良
一
枚
抗
日

﹁
勝
利
勳
章
﹂
，
以
表
彰
他
為
保
護
中
華

文
化
精
品
的
卓
越
勛
勞
。
整
個
故
宮
只
有

兩
枚
，
另
一
枚
的
得
主
是
樂
山
辦
事
處
的

歐
陽
道
達
。

一
九
四
九
年
一
月
，
那
志
良
奉
命
押

運
一
批
文
物
由
南
京
東
遷
台
灣
，
從
此
長

居
台
灣
，
沒
有
再
回
大
陸
。
一
九
六
五
年

台
北
故
宮
博
物
院
成
立
後
，
擔
任
院
裡
的

書
畫
處
處
長
。
一
九
九
八
年
病
逝
，
享
年

九
十
歲
。

二○

一○

年
五
月
卅
日
於
樂
山

作
者
為
原
四
川
省
社
科
院
樂
山
分
院
院
長

清  翠玉白菜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1946年國民政府頒給那志良抗戰勝利勳章證書   




